重 庆 市 丰 都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丰法民初字第1818号

原告：冉玉珍，女，1952年3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33号1单元4-2号。居民身份证件编号：512324195203110026。
委托代理人：余天权，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根生，男，1943年3月30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三支路5号。居民身份证件编号：512324194303300017。
委托代理人：刘勇，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昌兰，女，1944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现住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148号2幢6号。居民身份证件编号：512324194412150046。
委托代理人：崔红东，重庆王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李昌兰作价抵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8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晓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1年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冉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天权，被告张根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勇，被告李昌兰的委托代理人崔红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冉玉珍诉称：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原告冉玉珍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后由于二被告无现金偿还，要求将位于原三合街道滨江三支路的5号门面（现三合街道滨江东路148号2幢6号门面）出售予原告，将借款抵作购房款，并于2007年8月31日签订了“房屋抵押协议”，但实际为房屋买卖合同，原告与被告在抵偿40000.00元借款后，又支付现金20000.00元给被告，被告亦将该门面交给原告管理、使用至今，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有效；由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该门面房的过户登记，其费用原、被告各承担一半；由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该房的水、电、气过户手续，其费用由原告承担；由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6000.00元。
被告张根生辩称：原告的诉求不成立；本案应是债权债务纠纷；被告向原告借款60000.00元属实，但不是房屋买卖关系，被告写的是抵押合同，并非房屋买卖合同；被告同意借钱还钱，最多连本带息还75000.00元，但房屋是被告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昌兰辩称：被告李昌兰已于2011年6月30日与被告张根生离婚，离婚时本案争议的门面房已归被告李昌兰所有的；被告张根生抵押房屋时，被告李昌兰不知情；且，被告李昌兰现居住在该门面房内；本案是借款纠纷，不是房屋买卖纠纷，被告张根生也同意还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张根生与被告李昌兰于1967年恋爱结婚。2007年8月14日，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订立书面“房屋抵押协议”，主要载明：“兹有本人（以下简称甲方，张根生）原向冉玉珍同志（以下简称乙方，冉玉珍）借款，根据现本人的能力无力偿还，特将移民门面（滨江三支路5#门面）用于抵债，双方经过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自愿将滨江三支路5#门面作价肆万元，作为还清乙方债务；二、甲方领到房屋产权证后，立即协同乙方前往有关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其办理过户手续费甲、乙双方各付一半；三、甲方协助乙方办理水、电、气等户头，其费用由乙方自付；四、违约责任：如一方违约，应付另一方房屋总价的10%作为违约金付给守约方。以上协议由甲、乙双方及中证人签字生效，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张根生，签名；乙方：冉玉珍，签名；证人：陶文雄，签名。”后，同月31日，原告冉玉珍又与被告张根生达成书面“房屋抵押协议”，其主要内容与上述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8月14日订立的书面“房屋抵押协议”相似，但将其协议内容（一）变更为：“一、甲方自愿将滨江三支路5#门面作价陆万元，作为还清乙方债务。”另，被告张根生特别注明：“此协议为正式协议，另一协议作办房产手续用。”其余主要内容未动。
同年9月1日，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订立书面“租房协议”，主要载明：“甲方：冉玉珍，乙方：张根生，乙方向甲方租门市一间，位于滨江三支路5#门面，双方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租赁日期：期为一年，以2007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期满按市场价续订；二、租金每年陆佰元，每半年支付一次，先付后租……”
2009年10月9日，被告张根生就本案争议房屋向丰都县房地产登记中心书面申请其物权“转移登记”，同年11月18日，被告张根生领取到该房屋权属证书。
2011年3月30日，被告张根生将以上本案争议的房屋以自己本人的名义出租给王学福使用。
2011年6月30日，被告张根生与被告李昌兰在本院自愿调解离婚，并将其本案以上争议的房屋相互调解归被告李昌兰所有；同年8月2日，被告李昌兰取得以上本案争议房屋的房地产产权证。
另，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原则和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本院依法主持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被告张根生同意除借款本金60000.00元外，再承担15000.00元借款利息，其房屋所有权归被告。但原告冉玉珍不同意其调解意见，故，本案调解未成。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在法庭审理中的陈述记录；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2007年8月14日，8月31日订立的书面“房屋抵押协议”；2007年9月1日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订立书面的“租房协议”；2011年3月30日被告张根生与王学福订立书面的“租房协议”；2009年10与9日被告张根生的“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申请书”；同年11月18日被告张根生的房屋权属证书领证凭证；本院（2011）丰法民初字第1499号民事调解书；登记权利人为李昌兰的306房地证（字第014266号）及证人王克玉、秦春燕、陶文雄、王学福等证言记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且，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可以认定。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承担违约金等违约责任；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受买人，受买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结合到本案，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于2007年8月31日书面订立的名为房屋抵押协议，实为房屋作价抵债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合同的合意的真意为房屋作价抵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效力性规定，据合同自由和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原则，其依法成立、有效，依法受法律保护。故，原告冉玉珍请求确认其房屋作价抵债合同成立、有效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由于本案房屋作价抵债合同系双务、有偿合同，故，在被告张根生的借款债务为原告冉玉珍的借款债权抵消后，二被告依法则应履行将自己的房屋物权以抵债转移归原告冉玉珍所有。故，原告冉玉珍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根生作为合同直接的、具体的订约人，在明知其已将房屋作价抵债归原告冉玉珍所有的情况下，在明知已与原告冉玉珍订有违约赔偿合同内容的情况下，仍再向房屋登记部门书面申请，将其房屋登记归自己所有的法律行为，违反诚实信用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已明显违约，依法构成根本违约，故，依法应向原告冉玉珍承担约定的违约责任。故，原告冉玉珍请求判令被告张根生承担违约金6000.00元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其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张根生抗辩：被告与本案原告冉玉珍于2007年8月31日订立的是房屋抵押合同，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理由。因，书面的合同书，仅为民事合同的证据之一，并非唯一，其他相关的法律事实，如：收据、书面协议、证人证言仍可为民事合同的组成部份；民事法律行为，依法以民事主体的真实意思为成立要素，而民事主体的内心意思一般以外观的具体意思表示为判断、确认的依据，而审查、判断其外观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不能单纯、纯粹凭其合同的名称、文义而定，而应综合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合同的全部内容，合同条文的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及合同相关的法律事实而确认。本案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于2007年8月31日订立的合同，虽然名称为“房屋抵押协议”但结合该合同的相对的双方当事人的订约的合意，具体内容，订约目的，合同条文的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及相关法律事实，据合同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则，故，该合同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房屋作价抵债合同，并非房屋抵押合同；虽属无名合同，但据合同自由的原则，依法可以参照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则裁判。故，被告张根生的此抗辩理由难以成立，本院难以采纳。被告李昌兰抗辩：被告李昌兰已于2011年6月30日与被告张根生调解离婚，离婚时本案讼争的房屋已归被告李昌兰所有，且，被告张根生抵押房屋时，被告李昌兰不知道，又，被告李昌兰现仍居住在该讼争房屋内，被告张根生亦同意还钱，应驳回原告冉玉珍诉求理由。因，被告李昌兰与被告张根生在2007年8月31日被告张根生与原告冉玉珍订立房屋作价抵债合同时系合法的夫妻关系，其本案讼争的房屋系二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合法的夫妻共同财产，2007年8月31日被告张根生将该房屋作价抵债的法律行为，以一般社会人的生活经验，相对合同的相对方即原告冉玉珍，生外观家事（式）代理的法律效果，对被告张根生，生被告张根生有权处分其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的合理信赖。如被告李昌兰认为被告张根生侵害了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则，依法被告李昌兰可以另诉，但外观意思表示所生的法律秩序，依法应予维护，为交易安全的价值所倡导，亦为合同正义的原则。且，被告李昌兰现在的居住情况，依法不是本案房屋作价抵债合同无效的事实依据。故，被告李昌兰的抗辩理由难以成立，本院难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 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于2007年8月31日订立的房屋
作价抵债合同成立、有效；
2、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由被告张根生、李昌兰协助原告冉
玉珍办理座落于丰都县原三合镇滨江东路148号，1层，建筑面积38.36m2的房屋过户登记归原告冉玉珍所有，其过户登记的全部税、费（以正式票据为准）由原告冉玉珍与被告张根生各承担50%；
3、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由被告张根生、李昌兰协助原告
冉玉珍办理座落于丰都县原三合镇滨江东路148号房屋的水、电、气户头归原告冉玉珍使用，其水、电、气过户的全部费用由原告冉玉珍承担；
4、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由被告张根生支付原告冉玉珍违约
金人民币6000.00元。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650.00元，由被告张根生承担。
如果不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上列金钱给付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 晓东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谭 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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